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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捆绑销售:数字产品的营销新策略
洪明章

表 2无利可图的捆绑销售单位:元

第一类顾客 第二类顾客

对 A 愿付的金额 90 100

对 B愿付的金额 5 20

对产品包愿付的金额 95 120

在网络经济环境下 , 捆绑销售已开始成为企业销售其

数字产品的一种常用的营销策略 。微软公司就是利用这种
方式来销售其软件产品 ,它把包括Word 、Excel 、Outlook 、

Pow erPoint 等应用软件捆绑在 Microsoft Office 上进行

销售 。正是由于微软公司把它的 IE(interne t explo rer)浏
览器产品捆绑在Window s操作系统中进行销售 , 才引发

了网景(Netscape)公司对微软的起诉 , 沸沸扬扬的微软垄

断案正是起因于产品的捆绑销售 , 可见这种定价方式和营
销策略对竞争对手的打击是多么致命 。

一般情况下 , 企业会采取混合捆绑销售的方式 , 而单
纯的捆绑销售则比较少见 。所谓混合捆绑销售 ,就是指除

了捆绑销售之外 , 企业还可以把捆绑的产品包拆开来进行

单个产品的销售 。例如 , 我们在市场上既可以买一整套
Office 的所有产品 ,也可以只买其中的一种产品 。很显然 ,

混合捆绑销售的营销方式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不同

需求 。企业除了可以对自己的产品实施捆绑销售之外 , 还

可以与相关企业的产品进行捆绑销售 。比如 , IBM 、DELL

等许多著名的计算机硬件厂商都曾与微软公司签署协议 ,
要求微软公司授权他们在出售计算机硬件的时候可以预

装Window s操作系统 ,而实行捆绑销售策略 。

(一)企业实施捆绑销售的动因
首先 , 通过捆绑销售能够提高产品竞争力 。捆绑而成

的产品包往往能够增加其中每个产品的竞争力 ,这也许是
众多厂商如此热衷于捆绑销售的原因之一 。比如 , 预装了

Window s操作系统的个人电脑要比没有预装的个人电脑

更受欢迎 , 因为前者给消费者带来了许多方便 , 避免了顾
客的低效率行为。捆绑的M icrosof t Office套装办公软件

之所以会如此成功 ,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产品组
合在一起时的工作效果更好 、效率更高 。

其次 , 提供价格折扣 。捆绑销售对消费者最具吸引力

的地方还是在于:捆绑产品的价格通常比分开的组件价格
之和要低 。实施捆绑销售实际上就等于 , 在向顾客销售一

种产品的同时以低于单独售价的增量价格向该顾客出售

其他的产品 , 因此有时候捆绑销售又有点类似于数量折
扣 。实际上 ,数量折扣可以被看作是捆绑的一种广义形式 ,

它的作用机制与捆绑是大同小异的 。当然 ,通过捆绑销售
来提供价格折扣也是一种常见的竞争策略 ,因为直接地降

低产品价格很容易会被竞争对手发现 , 搞不好就会引发一

场价格战 ,所以企业往往要利用捆绑销售暗地里给予价格
折扣 。有时候捆绑销售也可以作为促销的有利手段 。

第三 , 降低了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分散程度 。消费者的
支付意愿越集中对产品的销售越有利 。一般来说 , 消费者

的支付意愿是比较分散的 , 尤其在产品间相关性较低的情

况下 , 顾客没有增加购买的激励 , 往往只会购买支付意愿
最强的那种产品。捆绑销售由于以产品包的形式提供了价

格折扣这个购买激励 , 所以有可能满足了消费者对其他产
品的支付意愿 ,这就使得消费者的支付意愿集中起来并且

会进行更多的购买 ,这里就表现为对捆绑产品包的购买 。

(二)捆绑销售的运作机制
下面我们通过举例来说明捆绑销售的运作机制。

假设一家企业对A 、B两种产品均有垄断力量 。比如 ,

一家电脑游戏公司独自开发了两种需求颇旺的电脑游戏

A 和 B 。这家垄断 A 和 B两个游戏的公司是分开销售两

个游戏所得的利润高呢 , 还是捆绑销售所得的利润高呢 ?

根据斯蒂格勒(1986)的观点 ,这取决于各位消费者分别对
每个游戏的赋值和他们对两个游戏组合成的产品包赋值

的对比情况 。
该垄断公司的销售对象可分为两类 。第一类顾客在分

开购买的情形下 ,对 A 最多愿出90元 ,对 B 最多愿出30元

(见表1)。第二类顾客对 A 最多出100元 ,对 B最多出20

元 。每类顾客对 A 愿意出多少钱购买与他是否买了 B 无

关 ,反过来 ,他们对 B愿出多少亦与是否购买了 A 无关 。
假设该公司生产 A 、B两种游戏的成本为零 。公司打

算在对两类顾客销售中得到最大化的收益 ,则这家垄断公

司可以有两种选择:既可以分开销售 ,也可捆绑销售 。公司
若单独销售 A ,它收取90元的价格最合适 ,因为这样两类

顾客都会购买 A ,公司的收益就达到了180元 ,这是单独

销售 A 可以得到的最高收益 。同理 ,公司单独销售 B时 ,
如果把价格订在20元就可以得到40元的最高收益 。由此 ,

公司分开销售 A 与 B可以得到的总收益最多为220元 。
现在 , 我们来看看如果公司捆绑销售 A 和 B会出现

什么结果 。两类顾客都愿意对 A 与 B组成的产品包支付

120元 。如果公司订立的产品包价格为 120元 , 那么公司
可以从销售中得到的收益为 240元 。因此 , 在这个例子当

中 , 公司进行捆绑销售能够比分开销售 A 、B两个产品带
来更高的收益和利润 。因为将 A 、B两产品作为一个产品

包销售时 ,公司就可以有效地对 B产品向第一类顾客索取

比第二类顾客更高的价格 ,即前者支付 30元 ,后者支付 20

元 ;同时公司又可以就 A 产品向第一类顾客提供比第二

类顾客更低的价格 ,即前者支付 90元 ,后者支付 100元 。

也就是说 , 当两类顾客购买同一产品包时 , 他们对产品包
的组成产品所赋的相对值是有所差异的 , 电脑游戏公司就

同一产品分别向不同的顾客索取了不同的价格 。
虽然捆绑销售降低了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分散程度 , 但

这种营销方式并不是在

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 ,
如果我们对表 1中的个

别数据稍加改动 , 就会
发现捆绑销售并不是最

有利可图的策略 。在表 2

中 , 公司分开销售 A 、B
两个产品反而比捆绑销

售 A 、 B 更为有利可
图 。分开销售两种产品

表 1 有利可图的捆绑销售 单位:元

第一类顾客 第二类顾客

对 A 愿付的金额 90 100

对 B愿付的金额 30 20

对产品包愿付的金额 120 1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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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相互关联的需求

可以得到的最高收益为 200元 , 即公司按 90元向两类顾客

销售 A 得到 180元 , 按 20元只向第二类顾客销售 B得到 20

元 。而将 A 、B两产品作为产品包向两类顾客销售时 ,公司最

多只能得到 190元的收益 。
在上面的例子中 , 捆绑产品包中的两个游戏产品基本上

是相互独立的;但是 ,多数情况下 ,消费者对产品包中各种产
品组件的需求是存在着一定关联关系的。比如 , 大部分电信

公司常常将电话(包括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)、传呼机等通讯

设备与自身的通讯服务捆绑起来进行销售 。在竞争比较激烈
的市场中 , 有的电信公司为了推销通讯服务 , 干脆实行免费

赠送通讯设备的办法 。以移动通讯的捆绑销售为例 , 移动电
话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通讯服务的优劣 , 而通讯服务

的价格则深刻影响着移动电话的需求 , 反之亦然 。这种对产

品组件需求上的关联性进一步刺激了企业运用捆绑销售来

实施价格歧视 。事实也证明了 , 如果被捆绑的产品之间存在

一定的相关性(互补性),则捆绑定价的效果会更好 。

(三)关联产品的捆绑销售
我们首先要分析在不实施捆绑销售的时候 , 企业是如何

在具有相关性的产品上实现利润最大化的 。
假设某家企业对 A 、B两种产品拥有垄断力量 。如果这

两种产品的需求相互独立 , 则对 A 的需求仅取决于 A 的价

格 ,对 B的需求亦只取决于 B的价格 。若两种产品需求相互
关联 , 则对 A 的需求既取决于 A 的价格 , 又取决于 B的价

格 。同样 ,对 B的需求亦取决于 A 、B两者的价格 。
如果A 与 B的边际生产成本恒为 mA 和m B ,相应的价格

为 pA 和 pB ,相应的需求曲线为 D A(pA)和 DB(pB)。则企业销

售 A 可得的利润为:
πA(pA ,pB)=(pA-mA)D A(pA , pB)

这里的(pA-m A)是企业每销售一单位 A 所得的利润 。
同理 ,我们知企业销售 B可得的利润为:

πB(pA , pB)=(pB-mB)D B(pA , pB)

企业销售两种产品所得的总利润取决于两种产品的价

格 。总利润为:

π(pA , pB)=(pA-mA)D A(pA , pB)+(pB-m B)DB(pA ,

pB)=πA(pA , pB)+πB(pA , pB) (1)
企业在确定最优价格 pA 时 , 不仅要考虑到 pA 会决定 A

产品的产销量 ,从而决定了 πA ,而且还要考虑到 pA 会影响到

πB(即企业来自 B产品的利润)。企业在确定 B产品的价格

pB时 , 同样也要考虑到 pB对 πA 和 πB 的双重影响 。也就是

说 , 生产相关产品的垄断企业在确定最优价格时务必要考虑
到产品之间的相关性 。

垄断企业的问题显示于图 1中 。产品 B的价格若由 5元

下降至 4元 ,则消费者对 A 产品的需求曲线便向外移动 。因

此 ,企业降低 B的价格就可以扩大 A 的销量 ,企业从 A 的额

外销量中所得的利润有可能超过企业因降价销售 B而少得

的利润;同样如果 pA发生变动 ,D B也会随之发生位移 。为选

择利润最大化的 pA和 pB ,垄断企业就利润 π(方程式 1)对每

个价格求偏导 ,并令其等于零:
 π/ pA= πA/ pA+ πB/ pA=0 ,

 π/ pB= πA/ pB+ πB/ pB =0
如果不是由一家垄断企业来同时控制 pA 和 pB , 而是由

两家垄断企业分别设定 pA和 pB ,那么 ,所产生的条件就会和

上面的条件不一样 。所以 ,生产两种相关产品的垄断企
业至少可以提高其中一种产品的价格 ,使其高于单独垄

断一种产品的企业的索价水平 。

由此可见 ,企业为了以更高的价格销售 A 产品 ,而
将产品 B的价格 pB定在生产成本以下 , 可能也是有利

可图的。这样的结果与两段收费类似 。比如 ,我们可以

将移动电话及其通讯服务的捆绑销售视为一种两段收

费 , 即把为移动电话支付的价格看成是总付的购买权

费 , 把为通讯服务支付的价格看成使用费 。这样 , 电信
公司即使把移动电话的价格定在成本之下也还是有利

可图的。

当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呈现出相互关联的状态时 ,
企业就可以运用捆绑销售来避免消费者的低效率行为 ,

从而提高自身的利润 。在两种产品的典型捆绑销售(即
两种产品之间具有较高的互补性)中 , 企业对第一种产

品订立一个价格 ,然后对相关产品索取一个高于竞争价

格的高价 。需求量大的顾客就第一种产品所支付的有
效支出多于需求量小的顾客 。还是以电信公司的捆绑

销售为例 ,通话费用越高(或者说 ,为移动通讯服务支出
的费用越多), 则顾客为移动电话所支付的有效价格也

就越高。假设 ,电信公司对甲 、乙两用户实行以免费(或

者统一价)提供移动电话的形式进行捆绑销售 , 甲用户
因为业务繁忙 , 经常使用移动电话 , 所以向该电信公司

支付的通讯服务费用比乙用户多 ,那么就可以认为甲对

移动电话支付的有效价格(并不一定是以购买移动电话
的名义而支付)要高于乙 。因此 , 要使互补产品的捆绑

销售带来最大利润 , 一个关键的要素就是 , 顾客对相关
产品的需求各不相同 。

(作者单位:厦门大学经济学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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